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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同时，也成为世

界上最严重的环境污染地之一，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甚至

遭到毁灭性破坏，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

与GDP的比例高达 10%；我国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
时，资源消耗严重，资源利用程度低，造成资源供给与经

济和谐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与财产

差距逐步扩大，贫富差距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如何解决上

述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经济杠杆，通过增税

和减税等方式来调节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对经济发展

产生影响。与其他流转税相比，消费税在引导企业或者个

人的消费行为过程中，更具有特定的导向作用，尤其在环

境保护、资源节约、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具有特别积极的

意义。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据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在促

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收入调节方面积极作用的思路，

提出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的要求，明确了

“扩大征税范围，将高污染、高能耗、高档消费品、奢侈品

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原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

于2015年1月26日联合下发《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
税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从2月1日起对电池、
涂料征收消费税，但是从目前的消费税改革进程以及研

究文献来看，消费税改革还很不彻底，难以充分发挥消费

税对不合理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因此，加强消费税的改

革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目前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为引导商品的健康消费，我国对消费税

做了五次（包括2015年年初的消费税调整）较大幅度的调

整，但从目前糟糕的生态环境、过度的资源耗费以及严重

的贫富差距等方面来看，消费税还存在诸多亟须改进的

地方。

1. 消费税名不符实，将其改为特殊行为税更为合适。
消费从字面上来理解是指消费品或消费行为，那么消费

税应该是指针对消费品或者消费行为进行普遍征税的一

种税收。首先，消费品难以计数，但是征收消费税的商品

只限定于五大类商品：一是过度消费会影响人类健康的

商品，如烟、酒；二是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如贵重首饰；

三是不可再生资源且消费会带来环境污染的消费品，如

汽油等；四是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如汽车等；五是具有一

定财政意义的产品，如汽车轮胎、化妆品等。从这个角度

来看，消费税并不是一种普税，而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消

费品或消费行为的特殊税。其次，消费税应该是针对商品

的消费行为来进行征税，那么征税环节应该在消费环节，

实际上目前的消费税根据应税对象的不同，有批发、生

产、进口与零售等不同征税环节。再次，虽然从广义上来

看，批发、生产、进口多与生产联系在一起，企业的生产其

实也是企业的消费过程，但目前比较公认的消费概念通

常是指人们为满足自身生活的需求而对商品的使用与耗

费，属于狭义的消费，零售更接近消费者的消费，最能体

现消费的含义。最后，消费税对汽车轮胎和化妆品进行征

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税收，与消费税调整消费结构、

引导健康消费的目的存在一定出入，这种消费税功能应

该放在别的税种上更为恰当。

2. 消费税税目过窄，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在1994年设
立消费税税种时，由于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已经先于消

费税成为一种普遍征收的大税种，考虑到税收负担、环境

保护、消费行为、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等因素，消费税只是

夏红雨（副教授）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湘潭 411104）

对消费税后续改革设计的看法

【摘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趋枯竭、贫富悬殊等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社会问题，也严重影响了

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消费税作为我国流转税中三大主体税收之一，对消费行为具有导向

作用，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收入分配的调节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从目前消费税存在的问题出发，探讨消费税

在税目设置与调整、差异化税率的执行、征税方式变革等方面的改革，希望能为消费税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切实可行

的理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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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少量商品作为征税对象来进行有限范围内的征收。

从消费税的设置目的来看，消费税与消费行为、生态环

境、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因此，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必然

应与我国目前整个生态环境状况、消费结构、收入水平、

消费行为等相适应，并随之变化。自消费税设立以来，我

国对消费税税目从最初的11类调整为目前的 16类，相比
来说课征范围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缺位”现象，有许多

污染性消费品、稀缺性资源及奢侈品没有被纳入征税

范围。

（1）从国外经验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将消费税作为减
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和降低健康损害的重要工具，不断

增加与环境有关的税目，如美国近年来其课税范围在不

断扩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税、联邦有害物质税等；欧盟等

发达国家也相继增加了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噪音税、

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税

的环境保护功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我国的消费

税后续改革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一步扩大征税范

围，继续增加有关资源性、污染性消费品的税目。

（2）从我国具体的征税对象来看，同类性质的消费品
以及消费行为却产生不同的征税行为。过度消费影响人

类健康的商品除了烟和酒，还有槟榔以及可乐、雪碧等众

多碳酸饮料；高档消费品除贵重首饰、珠宝玉石以外，还

有比如高档服饰、手表、香水、高尔夫、高档家具、古董等；

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的内容则更多，各种自然资源如金属

矿产、空气、水等；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范围则更广泛。

（3）征税对象缺乏动态调整机制。虽然近些年相关部
门也对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进行了相机调整，但是在调整

过程中，征税商品的确定没有一个调整机制，比如，超过

什么程度算做高污染、高能耗、高价格、奢侈品物品。国家

应该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并能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动

态调整征税对象，否则对征税对象的调整就显得随机与

偶然。

（4）消费税的调整没有配合其他税种的改革。2014年
年末，消费税改革调整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环节、税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

高污染、高能耗的部分消费品不仅仅作为消费税的征税

对象，也是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在 2014年 12
月 30日闭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表示，除了加大消费税、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财政部门将

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做好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起草环境

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加强环境保护。从征收目的来看，消

费税是在别的税种的基础上，为了调节消费结构与引导

消费行为而征收的一种税，那么征税对象可以只根据需

要来确定，但是税率却需要根据资源税、环保税的税率来

进行综合考虑，否则有可能造成双重收税，过度增加税收

负担。因此，在进行消费税改革的同时，应配合资源税、环

保税的改革，在征税对象、范围、税率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3. 消费税税率没有体现累进性质。税率是税收制度
的核心要素，税率的高低和税率形式的运用，是国家经济

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体现，是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关

键。虽然理论界认为税收应保持“中性原则”，但在实际生

活中，征税将对纳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消费税会直接影

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由此将会对该消费市场中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而改变生产者

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最终实现“矫正”和

“调节”作用，如果不会对纳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消费税

最多也只能起到增加国家税收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其本

质意义。目前消费税税率主要有比例税率与定额税率两

种形式，累进税率基本没有用到。从总量上来看，不管是

比例税率、定额税率还是累进税率，都会表现出消费越多

的纳税人被收取的税收也越多，好像效果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从边际影响来看，定额税率会导致消费越多而实际

上单位收入对应的税收却下降的后果，即边际税率下降；

比例税率形式下不管消费多还是少，实际上单位收入对

应的税收不变，即边际税率是一样的，从而起不到调节消

费结构与抑制过度消费的作用。累进税率则不一样，累进

税率形式下消费者在过度消费时承担更大的边际税率，

从而过度消费越多、所缴纳的消费税成倍数增长，进而抑

制过度消费行为，同时还可以调节收入水平的差距。从消

费税税负水平来看，发达国家都在逐步提高危害人们身

体健康和破坏环境的消费品与消费行为的税负水平，如

许多OECD国家都在不断提高汽车消费税、燃油税、垃圾
填埋税等消费税的税率，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也在不断

提高卷烟和烈酒的消费税税率，我国还可进一步提高资

源型、能源型、危害健康型消费品的税率水平。提高税率

水平的目的是加大消费税矫正与调节过度消费行为的能

力，而累进税率还能实现提高边际税率的目的，同时消费

税执行累进税率也将对所得税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目前

的消费税执行累进税率也许更有效。

4. 价内税的形式难以有效抑制过度消费行为。目前
的消费税都是执行价内税的形式，即消费税没有单独体

现出来，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消费行为相应支付了多少

消费税，从而削弱了消费税影响消费行为的信号传递作

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比如从

网络上购物的时候，若运费较高，你就有可能放弃购买某

件物品，单独的消费税也能达到这种效果。

三、消费税改革设计

消费税改革思路设计：以价外税的形式，采用累进税

率，建立征税对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的

特殊行为税。在该设计思路中，消费税的改名较为简单，

另外需要重点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价外税、累进税率以及

征税对象动态调整机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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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外税的设计。目前的消费税采取的是价内税方

式，没有把应缴纳的消费税单独列出来，没有将价外的消

费税信息传递给消费者，难以有效抑制消费行为。

消费税采取价外税方式，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故可以

借鉴增值税的做法，进行消费税价外税的设计：①特殊
消费税发票可以采用与公路运输企业增值税发票一样的

格式，把商品价格和特殊消费税分开来写，应付款项为

商品价格和特殊消费品的合计金额。②生产企业在生产
环节交税，可以采取准予抵扣的方式，同样分进项税额与

销项税额，但规定消费税不允许计入成本；消费者在消费

环节交税，不可以抵扣，这样特殊消费税的税负一部分由

企业来承担，另一部分可以由消费者来承担，其中消费者

承担的部分更大一些，有助于从消费者（需求方）和生产

商（供给方）两个方面既对消费品的生产行为又对消费品

的消费行为进行抑制与调整，另外还可以解决税收的区

域间恶性竞争问题。③采取从价税的形式来进行特殊消
费税的计算，但是关于税率的确定应该以数量为标准，因

为消费数量越多，税率越高，与累进税率改革相配合。

2. 累进税率的设置。为了有效抑制那些产生负社会
效益的消费行为，累进税率是最好的选择。累进税率的执

行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累进税率的档

次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每一档的税率是多少；第三个问题

是消费数量的统计问题。

累进税率可以借鉴目前所得税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
的经验进行设计：①累进税率应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企业累进税率与消费者累进税率，并对应不同的数

量范围。因为对企业来说，生产的消费品数量远远大于单

个消费者消耗的消费品数量，另外还可以根据企业规模

与税负能力的不同，兼顾小微企业的发展。②累进税率应
根据特殊消费税的征税对象大类来定。③建立消费者消
费行为的大数据。累进税率的执行，尤其是对于消费者而

言，较为困难，因为消费数据难以统计，从而难以确定对

应的超额累进税率，这也是目前执行比例税率和定额税

率的重要原因。如果要执行累进税率，则必须建立企业和

个人的消费信息库，每购买（生产）一次，则有购买（生产）

记录，这样则可以进行累加，才能有效统计某消费者对于

某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从而可以为累进税率的执行提供

信息基础，帮助确定按哪一级累进税率来计算消费税。目

前政府部门也在倡导个人信用信息库的建设，这为累进

税率的执行提供了应用基础。

3. 征税对象的动态调整机制设计。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可支配收入也越来越

多，从而导致消费品的消费数量越来越多、消费品的范围

越来越广，以至于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资源越来越紧

张，越来越需要加强消费税的矫正与调节作用，税务部门

必须根据人们的收入水平、环境污染情况、资源消耗情况

等来制定自动调整征税对象的灵活机制。

动态调整机制的设计如下：①特殊消费税应以其他
更为直接的税为基础来进行调整，如环境保护方面的特

殊消费税，可以配合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加大环境保护税

的税率，减少特殊消费税的税率。节约资源消耗与调节收

入分配的特殊消费税同样如此。②进行正常的消费是人
的基本权利，特殊消费税是在保障人的基本消费权利基

础上，对于过度消费或过度消费带来的负外部效益的一

种处罚与补偿。③根据特殊消费税的四大目的来看，其调
节机制也应该进行分类设计，分为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提

倡健康生活、节约资源功能和环境保护功能四大部分。

首先来看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特殊消费税征税对象

的动态机制设计。目前这部分征税对象主要有奢侈品、玉

石以及贵重金属，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价格高，同

时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设计动态调整机制的时候，

可以根据消费品的价格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进行调

节。可以制定一个征收奢侈消费税的基本标准，如果“消

费品价格/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征收奢侈消费税的基本标
准，则对该消费品征收特殊消费税。

其次来看有关倡导健康生活的特殊消费税征税对象

的动态机制设计。目前这部分征税对象主要有烟、酒，它

们的共同特点易上瘾，并危害身体健康。而实际上目前肥

胖、亚健康等病症也较普遍，而引发这些病症的消费品有

碳酸饮料、槟榔等，这些消费品与烟、酒的性质是一样的，

也应被纳入特殊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这部分调整机制可

以根据目前的常见病种类以及其病因对应的消费品来进

行调整。

再次来看对于节约资源的特殊消费税征税对象的动

态调整机制的设计。目前这部分征税对象主要是油气资

源，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可再生，并且会产生环境

污染，因此在设计动态调整机制时，可以将每年的稀缺资

源目录和环境污染列表结合来看，既是稀缺资源，又会产

生环境污染的消费品就应该列为特殊消费税的征收对

象，如重金属、稀土等；或者根据稀缺程度与环境污染程

度分别打分，最后算出一个综合得分，再结合消费的数

量得出最后得分，超过一定标准的得分，则应该列入特殊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最后来看环境保护方面特殊消费税征税对象的动态

机制设计。目前这部分征税对象主要有木材资源、汽车

等交通工具。目前的环境污染总是伴随着碳排放而发生，

因此，在设计动态调整机制时，应结合碳排放来进行，根

据碳排放是否超标来决定是否纳入特殊消费税的征税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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